臺北市108學年度天母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
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下：
天母國中數理資優班
(一)正取名單(依評量證號由左至右排序)
	1080134
謝O遠
	1080311
謝O家
	1080334
葉O劭
	1080408
陳O函
	1080438
蘇O緯

	1080502
李O婕
	1080528
林O翔
	1080537
鍾O閎
	1080602
沈O忻
	1080612
賴O榆

	1080702
李O潔
	1080704
陳O安
	1080711
蕭O文
	1080729
林O威
	1080811
黎O羽

	1080812
陳O瑀
	1080835
黃O桓
	1080935
蕭O曦
	1080938
譚O予
	1081109
陳  O

	1081201
王O珊
	1081212
簡O安
	1081236
黃O翔
	1081435
游O昀
	1081510
蔡O伶

	1081605
林O宸
	1081635
陳O旻
	1081735
陳O霖
	1081738
薛O元
	1081801
吳O芸

	以上共計正取30名



(二)備取名單(依備取序由左至右排序)
	1081513
蘇O甄
	1081830
林O閔
	1081131
張   O
	1081835
陸O安
	1080827
王O荃

	以上共計備取5名



[bookmark: _GoBack]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109年1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7，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至本校特教組；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中華民國109年1月06日

